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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

为鼓励研究生潜心学习、刻苦钻研；积极参加集体活动，增强集体责任感和合作意识，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；鼓励支持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订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实践学分单项奖评选条例。
一、设奖类别
实践学分单项奖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三个等次。
二、参评对象
在校在籍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
三、评定条件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（二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勤奋学习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，各门课程学习成绩优秀；
（四）热爱集体，品德优良，积极参加各类研究生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。
否决条件（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与评选）
（一）凡受到学校各类处分及通报批评者，学术研究中有弄虚作假行为者，有其它违纪行为、造成恶劣影响者；
（二）报到注册无故迟到者，无故不请假离校一周以上者；
（三）本人所选全部课程有不及格者；
（四）在学校组织的各类党建考核中不及格的研究生党员；
（五）无故不参加研究生集体活动累计三次以上者。 
四、奖学金测算依据
以各院系公布的该学年（2024-2025学年）实践学分得分情况排名为准。
五、评定比例和金额
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分别按照参选年级人数的4%、6%和8%，奖金额度以财务下达预算为准。
六、评定程序
（一）各院系根据网站公示的本学年（2024-2025学年）实践学分排名，将获奖研究生名单公示3个工作日。
（二）上报学工部审批。
七、本办法由上海戏剧学院学工部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八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 










